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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以来，东营区国土资源分局党组在认真
分析当前农村政策和土地管理形式的基础上，将村

庄整理复垦、“空心村”整治和宅基地管理列入工作

重心，及时组织了全区农村“空心村”调查和宅基地

管理的调研，建立健全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目标机制，

并将其作为镇、街道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

１　东营区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

东营区为东营市的中心城区，全区农村宅基地

主要集中在４镇１７１个行政村，共有人口 １１４５９９
人，３５９４８户，宅基地３９３１８处。其中，符合村庄规
划的宅基地２０４４５处，占全区宅基地总量的５２％；
需进行村庄规划的旧宅基地１３７６３处，占全区宅基
地总量的３５％；空闲、闲置的宅基地５１１０处，占宅
基地总量的１３％。据调查，今后５年内全区宅基地
需求约 ３６６８处。从宅基地使用管理情况看，宅基
地使用、分配、管理较为规范的村居７７个，占全区村
居总量的４５％；宅基地使用、分配、管理情况一般且
存在较少问题，但通过强化管理，自身能消化宅基地

矛盾的村居 ５３个，占村居总量的 ３１％；宅基地使
用、分配、管理情况较差，历史遗留问题多的村居４１
个，占村居总量的２４％。

２　深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做法

２．１　把握关键环节强化部门管理主动性

（１）宣传先行，政策引导，当好“宣传员”。宅基
地管理的重点在村“两委”，班子成员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东营区国土资源分局不仅在政策上

加以规范，而且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基层组织、基层领

导、基层群众上来，对镇、村干部利用多种渠道进行

法规政策培训，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解决

“空心村”问题，实施村庄整治与土地复垦的自觉性

和积极性。

（２）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当好“教练员”。东营
区国土资源分局以史口镇吕家村为试点，大力推进

“空心村”整治。首先，依托村安居房工程，大量消

化老旧宅基。农村旧宅基地拆除的主要难点在于贫

困户和孤寡老人，因其无经济能力再建新住房，老旧

宅基地长期存在。东营区分局根据东营区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意见》要求，

引导村居在村中心区域规划建设安居房，安居房属

集体资产，供村内贫困户和孤寡老人无偿居住。贫

困户和孤寡老人入住的同时，拆除老旧宅基。２００８
年以来，全区共建设安居房３０６套，拆除老旧宅基地
４５９处，有力地推进了村内旧宅基地的拆除和满足
了新划宅基的规划需求。其次，东营区分局利用包

村帮扶和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引导

和帮扶史口镇吕家村建设安居房２４套，拆除老旧宅
基６３处，实施南北向道路 ２条和安居房内道路 ４
条，合计道路长度７８３ｍ，道路面积３９１５ｍ２。第三，
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土地复垦政

策推进“空心村”整治。复垦史口镇吕家村东北部

区域宅基地和附近坑塘约 ３．６７ｈｍ２，通过项目实
施，既节约集约用地又美化了村庄，而且为区重点项

目建设置换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足用活了土地管

理政策。另外，该局先后组织实施了２个建设用地
置换项目和２个挂钩试点项目复垦面积１６０ｈｍ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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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盘活了大量闲置土地，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又增

加了农村经济组织的有效耕作面积。试点项目的实

施为其他村庄增减挂钩提供了鲜活素材，激发了村

庄整治和土地复垦的强大动力。２００９年起，在全区
４个镇各选１个村庄相继进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立项，项目实施后可增加耕地面积 ２１．３９６
ｈｍ２。

（３）制定政策，强化共识，当好“服务员”。随着
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愿

望迫切，“空心村”已逐步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瓶

颈。东营区分局党组充分认识到，整治“一户多

宅”、“空心村”的时机已经成熟，需因势利导，给予

政策及服务支持。在２００２年区政府印发了《东营区
农村宅基地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基础上，

２００８年，提请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宅基地使用管理的通知》，就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同时，多次

召开全区农村宅基地管理调度会议，强化基层国土

资源部门服务，在各国土资源所建立农村宅基地管

理窗口，充分利用农村现状调查成果，为辖区宅基地

管理提供服务。

２．２　凝聚多方合力共同推进宅基地管理工作

东营区委、区政府组织开展的新一轮机关包村

帮扶工作，为“空心村”整治和农村宅基地进一步规

范管理带来了契机。各包村组都将该项工作列入帮

扶计划，区委组织部和各帮扶单位也将为“空心村”

整治和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

容。

东营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适时将“空心村”整

治和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工作与《东营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农村特困群众安居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东区政办发［２００９］４２号）推进实
施的农村安居房建设、农业部门实施的土地整理项

目、建设部门推行的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从政策层面实现联合配套，从操作层

面实现一体互动，从舆论层面形成良好共识，使这项

复杂的工作变成了得民心、顺民意、易操作、深受农

民群众欢迎的和谐工程。

２．３　实现统筹发展农村建设改造硕果累累

２００９年以来，东营区各镇已在３２个村庄全面
实施旧宅空院拆除工程，共拆除房屋６０８３余间，面

积９．１万ｍ２。张庄、东庞等村已严格实行“一户一
宅”的管理规定，腾出的宅基地由村委重新安排使

用。牛庄镇政府在引导村庄整治过程中及时制定相

关优惠政策。一是利用农村道路建设、危房改造、扶

持资金等措施，加快推动村庄整治和老旧宅基拆除，

部分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二是强力推进城乡一体化

进程。２００９年牛庄镇政府拟建设６００余套新型农
民住房，吸引和鼓励农村居民向社区集中，对到新型

农民小区居住的居民，在购房时给予价格上的优惠。

对村内住宅自动拆除的，再增加一定的价格优惠。

对质量较好且符合规划的房屋通过村委转让给需住

房户，受让方必须把原有宅基退回。通过这一政策

的实施，村庄面积逐渐减少，为合村并点奠定了基

础。

２．４　深入总结经验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１）村级为主，部门推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在项目立项、资金、拆除等方面提供服务和方

便，因地制宜，宜建则建，宜耕则耕，利用多种有效载

体，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使用管理上的不规范现

象。

（２）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一要坚决拆除老宅
旧院。对应拆未拆或乱搭乱建的要政府组织部门参

与坚决予以清除。二要严格“一户一宅”的建房管

理制度。村民在经过审批新建住房之后，必须无条

件拆除老宅，将宅基地退回集体安排使用，防止出现

新的一户多宅现象。二要建立退还激励制度。对主

动退回旧宅基的，村集体可依本村实际给予一定的

经济补偿（可不按地上房屋价值），对自愿放弃原有

全部宅基且不再申请新宅基地的农户，按其退出的

合法面积予以适当补偿作为其办理社保的费用。三

要探索形成调剂机制。鼓励在新址建房的村民，将

原先质量较好且又不影响规划的房屋以科学合理的

方式交由村两委调剂安排，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接

受调剂安排住房的村民则应及时退出原有宅基地。

（３）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公正处事。强化“空
心村”整治和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群众既是具体

实施者又是最终受益者，只有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

到这一点，才能激发其参与的激情，主动配合村级工

作班子，做好工作。工作班子成员组成要充分考虑

各方面因素，既要有干部，又要有威望较高的群众代

表。要处事公正，办事公开，工作细致，才能推进村

庄整治改造的平稳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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